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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解釋⽅法（⼀）：為什麼需要解釋法律？

⽂:孫國成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法律⼊⾨  ‧ 2022-12-06

本⽂

⼀、為什麼需要解釋法律？

（⼀）看得懂中⽂≠看得懂法律

⼀般來說，我國法律條⽂的⽂字，是由中⽂（或華語）寫成，既然⼤家都能讀懂中⽂，那麼⼤家都能瞭解法律
條⽂到底在說什麼嗎？其實很難。法律為了要能普遍適⽤到社會上的所有事物，往往會使⽤很抽象的⽤語及概
念，或者設計成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的形式；但是社會的運作往往很複雜且⼀直變動，在適⽤法律時⼜
常會對於特定事實有所評價，這使得瞭解法律在說什麼、並且適⽤法律變得很困難[1]。即使是法律專業⼈⼠之
間，也常針對法律解釋產⽣爭議。

因此，需要法律解釋的關鍵就在於法律⽤語往往很抽象。當我們在討論法律問題時，都是在討論：當⼈做了特
定的⾏為（具體事實）時，這個⾏為會不會符合法律規定的特定條件（規範要件），因⽽發⽣⼀定的法律效
果。在此套⽤、解釋（法律學習過程中稱為「涵攝」）的過程中，往往會發現有些法律概念的意義似乎有待釐
清，此時就需要解釋法律，來瞭解法律規定的真正意涵[2]。

（⼆）舉例說明

簡單⽤⺠法第6條規定[3]來舉例說明為什麼我們需要法律解釋。儘管我們都懂中⽂，也都知道⼈世間充滿了⽣
離死別，但我們能透過閱讀中⽂的能⼒，知道⺠法第6條「權利能⼒」、「出⽣」或「死亡」的意義是什麼
嗎？

具體來說，「始於出⽣」是指胎兒必須要從⺟親肚⼦出⽣，還是胎兒在⺟親肚⼦裡就開始算？如果必須要從肚
⼦出⽣才算，那從⺟親產道露出頭來就算出⽣，還是必須要整個胎兒產出⺟體？那如果產出⺟體後胎兒沒有呼
吸，還算是出⽣嗎？

另外，怎麼樣才是「終於死亡」的死亡？是指⼀個⼈呼吸停⽌還是沒有脈搏？⼜或者必須⼼臟停⽌跳動或⼼肺
功能喪失？還是⼤腦停⽌運作才算是死亡？從這些問題可以看出，法律條⽂應該如何解釋，很難望⽂⽣義。

⼆、法律解釋的⽬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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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管我們需要法律解釋，但是法律解釋追求的⽬標或使命是什麼？討論上分為主觀說、客觀說[4]。

（⼀）主觀說：探究⽴法者的意思 [5 ]

1. 採主觀說的理由

主觀說認為，法律解釋是在追求當初⽴法時，⽴法者的主觀意思，也就是他們對這個條⽂的看法、企圖和價值
觀。理由在於：

（1）只有⽴法者知道當初為什麼這樣制定法律；

（2）以⽴法者的意思為準，讓執法機關有所適從，可以提⾼法律的安定性，不會朝令⼣改；

（3）基於權⼒分⽴原則，只有⽴法者可以⽴法，因此適⽤法律時要尊重⽴法者，不得任意解釋。

2. 主觀說受到的批評

（1）事實上根本沒有⼈能回到當時去考察⽴法者的意圖，數個⽴法者意思不⼀致時也不知道該以誰
為準；

（2）依循⽴法者的價值，將無法適應當初⽴法者沒有預想到的情況，例如環境公害、交通事故等案件，
甚⾄是科技的進展；

（3）法院也有在判決中具體說明、適⽤法律規定的正當性，有權解釋、補充尚未具體的法規範。

（⼆）客觀說：闡釋法律的意 [6 ]義

1. 採客觀說的理由

客觀說認為，法律解釋是在闡釋法律內在的意義，⽽⾮追求⽴法者的主觀意思。理由在於：

（1）法律中存有理性且普遍的精神與價值，⽴法後就跟⽴法者無關；

（2）依據客觀的法律條⽂做⽂義解釋，可以使⼈們不必求助繁雜的⽴法資料，提⾼法安定性。

2. 客觀說受到的批評



（1）條⽂若無考量⽴法者的思想，則僅是⼀個空殼⽽無意義；

（2）輕視⽴法者的意思可能改變法律意旨，變成解釋者依照⾃⼰的觀點所做出的不同解讀。

（三）通說採客觀說，但仍須結合主觀說

經過前⾯的論爭後，客觀說逐漸成為主流，理由在於：

然⽽，學者也提醒，在認定法律規範意旨時，仍必須要探求⽴法者的意思，結合主觀說與客觀說，⽐較妥
適[7]。因此或可以說，通說多半肯認，在解釋法律時仍必須考量⽴法者的意思。

三、各種法律解釋的⽅法

為了理解法律條⽂的真正意涵，必須要解釋法律。但是解釋法律並不是空⼝⽩⾔或⽂字遊戲，⽽是必須依循幾
個「標準」或者「⽅法」，即「法律解釋⽅法」。

法律解釋的⽅法或標準，傳統上分為四種：⽂義解釋、體系解釋、歷史解釋與⽬的解釋，簡單說明如下[8]：

（⼀）⽂義解釋

是指藉由探求條⽂⽂字的可能意義，透過⽂字的意義來解釋法律。

（⼆）體系解釋

是指解釋法律時要遵從、維護法律的體系，使同⼀⽤語、意義統⼀，且不同階層的法律規範不得相互抵觸。

（三）歷史解釋

指解釋法律時必須要探詢⽴法史與⽴法資料，瞭解⽴法者當初⽴法時的政策與追求的⽬的。

1. 

難以確定⽴法者真正的意思，以及意思不⼀致時⼜應以誰為準；
2. 

⼈們所信賴與遵循的，是法律的客觀表⽰，並⾮⽴法者的主觀意思；
3. 

主觀說容易使法律受限於過去⽴法者的意思，⽽不能適應社會需要。相較於此，客觀說則較容易補充或
創造法律。



（四）⽬的解釋

指解釋法律時，必須要考量法律的規範意義與⽬的，才能實踐法律的規定意旨。

各解釋⽅法的詳細內涵，請參考後續專⽂介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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